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期末校務會議 

會議時間：115年 1月 20日（星期二） 

會議地點：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主    席：劉校長惟中                  

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肆、提案討論： 

 

案由一：「國立虎尾高級中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案，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  明：  

1、  修正第三點，第五點增加「校安中心」及程序條文。 

2、 本案經性別平等委員會討論通過。 

附件 1-1：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正對照表】 

100 年 12 月 15 日校務會議通過 

112 年 2 月 13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13 年 6 月 28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年○月○○日校務會議   



現行條文 修正後 說明 

三、性平會置委員 13

人，任期 2年，以

校長為主任委員，

委員應具性別平等

意識，且不得有違

反性別平等之行

為。其中女性委員

應占委員總數二分

之一以上，並得聘

教師代表、職工代

表、家長代表、學

生代表及性別平等

教育相關領域之專

家學者為委員；且

所聘教師代表、職

工代表、家長代表

及學生代表，應具

現任教師、職工、

學生家長及學生之

身分。中華民國一

百十三年三月八日

三、性平會置委員 13人，

任期 2年，以校長為主

任委員，委員應具性別

平等意識，且不得有違

反性別平等之行為。其

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

數二分之一以上，並得

聘教師代表、職工代

表、家長代表、學生代

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領域之專家學者為委

員；且所聘教師代表、

職工代表、家長代表及

學生代表，應具現任教

師、職工、學生家長及

學生之身分。 

目前委員皆為

113.03.08 後聘

任。 



施行前已聘(派)任

之委員，符合性別

平等教育法規定

者，得繼續擔任至

任期屆滿或重新遴

選之日止。 

五、性平會下設置行政與

防治組、課程與教學

組、諮商與輔導組、

環境與資源組， 各組

分工如下： 

(四)環境與資源組(對應單

位：總務處)  

五、性平會下設置行政與防

治組、課程與教學組、

諮商與輔導組、環境與

資源組， 各組分工如

下： 

(四)環境與資源組(對應單

位：總務處、校安中心) 

增加校安中心 

六、性平會每學期應至少開

會一次。性平會委員

應親自出席會議，但

所聘委員為學校單位

主管，或所聘教師代

表、職工代表、家長

代表及學生代表為代

表團體出任者，因故

六、性平會每學期應至少開

會一次，性平會委員應親自

出席會議，但所聘委員為學

校單位主管，或所聘教師代

表、職工代表、家長代表及

學生代表為代表團體出任

者，因故不能親自出席時，

得指派代表出席，並得參與

標點排版修正 



不能親自出席時，得

指派代表出席，並得

參與發言及表決 

發言及表決。 

七、性平會會議應有委員二

分之一以上之出席，

始得開會，應有出席

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

得決議；可否同數

時，取決於主席。對

於議案或調查報告之

討論，基於認同性別

平等教育之價值與專

業，以採共識決之方

式決議為宜(遇爭議

情形需採多數決時，

應詳為註明理由） 

七、性平會會議應有委員二

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

得開會，應有出席委員

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

議；可否同數時，取決

於主席。對於議案或調

查報告之討論，基於認

同性別平等教育之價值

與專業，以採共識決之

方式決議為宜(遇爭議

情形需採多數決時，應

詳為註明理由）。 

增加「。」號 

十、本要點經校務會

議通過。  

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

過，陳校長核定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程序條文條正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後) 

100年 12月 15日校務會議通過 



112年 2月 13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13年 6月 28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年○月○○日校務會議修訂 

一、本校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

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

及各級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準則之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任務如下： 

(一)統整本校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落實並檢視其實

施成果。 

(二)規劃或辦理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三)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及評量。 

(四)研擬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校園性別事件之防治規定，建立機制，並協調及

整合相關資源。 

(五)調查及處理與性別平等教育法有關之案件。 

(六)規劃及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 

(七)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 

(八)其他關於本校或社區之性別平等教育事務。 

三、性平會置委員 13人，任期 2年，以校長為主任委員，委員應具性別平等

意識，且不得有違反性別平等之行為。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



一以上，並得聘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家長代表、學生代表及性別平等教

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為委員；且所聘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家長代表及

學生代表，應具現任教師、職工、學生家長及學生之身分。 

四、性平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學務主任擔任，並指定專人負責處理有關業

務。包括指定人員辦理性平會庶務及幕僚工作，籌備召開會議、執行或列

管會議決議事項，及其他與性平會相關之業務。 

五、性平會下設置行政與防治組、課程與教學組、諮商與輔導組、環境與資源

組， 各組分工如下： 

(一)行政與防治組(對應單位：學務處、人事室、主計室) 

1. 統整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落實並檢

視其成果。 

2. 研擬修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及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規定等相

關規定。 

3. 涉及校園性別事件通報之協調聯繫。 

4. 受理校園性別事件之申請/檢舉與處理相關行政事宜。 

5. 召開性平會會議，調查及處理與性別平等教育法有關之案件。 

6. 建立校園性別事件及行為人檔案資料，並負責於行為人轉至其

他學校就讀或服務時之通報事宜。 

7. 其他有關推動性別平等教育行政與防治之業務。 



8. 規劃辦理學生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9. 規劃辦理教職員工及家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10.  編列每年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專案經費概算。 

(二)課程與教學組(對應單位：教務處、圖書館) 

1. 發展性別平等教育課程之教學、教材及評量；教材之編寫、審

查及選用，應符合性別平等教育原則。 

2. 規劃性別平等教育(含情感教育、性教育及尊重不同性別、性別

特徵、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性傾向教育，及性侵害、性騷

擾、性霸凌防治教育等)融入各科教學、並且每學年應實施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至少四小時。 

3. 協助處理與性別平等教育法有關案件之學生當事人學籍、課

程、成績及相關人員課務。 

4. 安排校園性別事件當事人接受性別平等教育課程相關事宜。 

5. 其他有關本校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教學事務。 

(三)諮商與輔導組(對應單位：輔導處、特教組) 

1. 提供校園性別事件之當事人、家長、關係人等之心理諮商與輔

導、諮詢、轉介相關資源及追蹤輔導等服務。 

2. 提供懷孕學生諮商輔導、家長諮詢及社會資源之協助。 

3. 提供其他有關性別事件當事人之輔導事宜。 



(四)環境與資源組(對應單位：總務處、校安中心) 

1. 定期檢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規劃與使用情形及檢視校園整體安

全，建立安全及性別平等之環境。 

2. 辦理校園安全空間檢視說明會，公告檢視成果、並作成紀錄，

應列為性平會每學期工作報告事項。 

3. 繪製並更新校園安全地圖，改善校園空間安全。 

4. 其他有關性別平等教育之環境與資源業務。 

六、性平會每學期應至少開會一次，性平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所聘委員

為學校單位主管，或所聘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家長代表及學生代表為代

表團體出任者，因故不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席，並得參與發言及

表決。 

七、性平會會議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應有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始得決議；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對於議案或調查報告之討

論，基於認同性別平等教育之價值與專業，以採共識決之方式決議為宜(遇

爭議情形需採多數決時，應詳為註明理由）。 

八、性平會開會時得邀請諮詢顧問相關行政機關人員及專家學者列席或報告。 

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擔任性平會委員；已聘任者解聘之： 

(一)違反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章，經有

罪判決確定。 



(二)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工作法、性騷擾防治法、跟蹤騷

擾防制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或其他 性別平等相關法

規，經依法調查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三)有未尊重他人之性別、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認別同或性傾向

之言行，經本校查證屬實。 

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案由二：「國立虎尾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修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

位：教學組) 

說  明： 

1、 加入有關飲食狀況應對方式。 

2、 刪除改過銷過之狀況。 

附件 2-1：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 

  

102 年 2 月 18 日校務會議訂定 

104 年 1 月 16 日校務會議修正 

105 年 6 月 28 日校務會議修正 

105 年 8 月 29 日校務會議修正 

112 年 2 月 13 日校務會議修正 

 113 年  6 月  28 日校務會議修正 

114 年  2 月  11 日校務會議修正 

 115 年 1 月 20 日校務會議修正 



一、為順利推動本校試務工作、維繫定期考試之公平性，使學生與試務人

員有明確之遵循規準而制定本規則。 

二、本校學生定期考查、學期補考、複習考試、編有考試座位之考試，均

依本規則之規定辦理。 

三、本校定期考查、學期補考、複習考試、編有考試座位之考試，學生應

遵守考試規定時間入場，無故逾時 15分鐘，不得參加考試，試卷以零

分計算。考試時間未滿半節考試時間不得繳卷離開考場。 

四、考試時應將書包放置於教室前後並留通道，除應用文具外，桌面及桌

內不得放置任何書、簿冊、紙 

 張，抽屜應完全淨空，並依照考場座位表或座號就坐，不得私自調換

座位，不可換穿衣物。 

五、考試過程當中學生具下列情形者，算作考試違規，依規定扣分： 

(一) 扣該科成績 5分 

1.     抽屜未完全淨空者。 

2.  考生應試時不得飲食（含飲水）或嚼食口香糖；惟因治療或其

他醫療需要，經醫師診斷確有必要者，得舉手告知監考老師後

為之。 

(二) 扣該科成績 5-10分 

1.     考試下課鐘響畢，未聽從監考老師之指揮停筆繳卷者。 

2.     考試應用文具未攜帶齊全，考試鈴響後臨時向他人借用者。 

(三) 扣該科成績 10-20分 

1.     具有傳輸、通訊、記憶、拍攝、錄影或計算功能之物品如：行

動電話、穿戴式裝置（如： 智慧型眼鏡類、智慧型手錶類、智

慧型手環類、耳機類）、計算機、電子辭典、多媒體播放器材

（如：MP3、MP4 等）、呼叫器、收音機等，未完全關機（含關



閉鬧鈴、震動、提示音等所有功能）、攜入座位、置於桌上或

抽屜者。 

2.     擾亂試場秩序或不遵守監考教師指導，干擾試務進行行為輕微

者。 

(四) 該科成績 0分計算並不予補考 

1.     考試過程中未經許可交談、左顧右盼、望前窺後，經提醒及制

止後不聽者。 

2.     故意作聲響影響考場安靜者，經提醒及制止後不聽者。 

3.     擅自移動座位或私調座位，未發現有作弊事實者。 

4.     蓄意不按時繳回應繳之考卷、答案卡/卷者，經提醒及制止後不

聽者。 

5.     擾亂試場秩序或不遵守監考教師指導，情節重大嚴重干擾試務

進行者。 

6.     交卷後在試場附近逗留或在外故意高聲談論考試內容及答案，

經提醒及制止不聽者。 

7.     故意將已答之試卷，便利他人窺看，經提醒及制止後不聽者。 

六、 考試過程當中學生具下列情形者，視作考試舞弊(屬情節嚴重者)，

除該科試卷以零分計及不准補考外，另依學生獎懲辦法規定記大過處

理： 

1.     偷看他人試卷或以答案示人。 

2.     誦讀自己之答案或發出與考題有直接相關的聲音或文字。 

3.     交換或傳遞試卷答案紙等紙張。 

4.     桌面上文具上留有字跡而與該科考試內容有關。 

5.     冒名頂替或請人代考。 

6.     以手機等電子用品發送與考題有直接相關的聲音或文字。 



7.     偷看書籍。 

8.     其他蓄意舞弊之行為。 

七、 考試時依規定請假者需於銷假日當天至教務處報到。 

八、 凡違反本規則所規範之考試違規(第五條)情形者，經導師及生活輔

導單位之溝通及了解後，屬認為違反考試規則情節輕微者得記警告; 

屬認為違反考試規則情節尚非重大者，記小過。 

九、  凡違犯考試規則而受小過以上處分者，不得享受任何獎學金之優

待。；凡違犯考試規則而受大過以上處分者，不得享受任何獎學金之

優待，不得辦理改過銷過。 

十、 本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陳 校長簽署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案由三：「國立虎尾高級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充規定」修正案，提請討

論。 (提案單位：註冊組)  

說  明： 

1、 依據臺教授國部字第 1135407749號及第 1145403669號關於學生經學校核准參與

赴國外學習回國後之學業成績評量列抵學分相關事宜於校內補充規定新增。 

2、 於本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充規定第 5條本校列抵學分原則，新增第 5項 

 

附件 3-1 









 

 

案由四：新增東側施工側門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  明：  

1、 新增東側施工側門位置在紫薇園之東側圍牆處。 

2、 紫薇園周邊建物因施工工程車輛無法進入致大型計畫工程案執行受阻。 



3、 新增之東側施工側門平時關閉不供一般通行使用。 

4、 新增東側施工側門施作時需移除部分紫薇園光臘樹。 

 

案由五： 校園樹木移除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明： 

1、 紫薇園光臘樹種植密集且竄根嚴重已影響該區建物安全(藝術館鐵皮屋頂及

無障礙坡道)及學生活動與行走安全。 

補充說明:本區樹木移除係配合 115年度「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汙水及排水系

統建置暨改善工程」申請案需求及東側施工側門施作案施作。 

2、 勵學樓化糞池旁藍花楹樹幹基部中空有倒塌之疑慮。目前評估無立即性危

害,但本案施工須同時將該區部分樹木(如小葉欖仁)修剪矮化才有空間施

作。 

3、 東側圍牆內椰子樹及圍牆外樹木(待會勘確認非民眾所有)。 

 

案由六：「國立虎尾高級中學學生獎懲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提案單

位：生輔組) 

說  明： 

1、 因應學生請假規定修正。 

2、 因應國教署林承辦人來電提醒，字詞修正。 

3、 修正對照如附件 6-1，修正後辦法全文如附件 6-2 

附件 6-1：【修正條文對照表】國立虎尾高級中學學生獎懲辦法 



 

附件 6-2：【修正後全文】國立虎尾高級中學學生獎懲辦法，修正處以紅字加

底線顯示。 

 

 

 

 

 

 



 

 



 

 



 



 



 



案由七：「國立虎尾高級中學「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案，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生輔組) 

說明： 

1、 因應教育部來函，於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18日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45807038A 號令修正發布，因應母法調整新增本要點依據，並修正字

詞，相關文件如附件 7-1、附件 7-2。 

2、 修正對照如附件 7-3，修正後辦法全文如附件 7-4。 

附件 7-1：教育部函 臺教授國部字第 1145807038D 號 



 

附件 7-2：行政院公報第 031卷第 142期 114年 07月 30日預告_高級中等學

校學生獎懲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_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附件 7-3：【修正條文對照表】國立虎尾高級中學「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要

點 

 

 

附件 7-4：【修正後全文】國立虎尾高級中學「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正處以紅字加底線顯示。 

 



 

 



 

 



 

 



案由八：「國立虎尾高級中學學生宿舍管理及輔導實施要點」修正案，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生輔組) 

說  明： 

1、 依 114年 07月 29日代收代辦會議紀錄，討論寒暑假住宿收費問題。 

2、 因應近年來宿舍管理所遭遇實況，修訂要點以符實需。 

3、 修正對照如附件 8-1，修正後要點全文如附件 8-2 

 

附件 8-1：【修正條文對照表】國立虎尾高級中學學生宿舍管理及輔導實施要

點 



 

 



 



 

 



 



 

 



附件 8-2：【修正後全文】國立虎尾高級中學學生宿舍管理及輔導實施要點，

修正處以紅字加底線顯示。 

 



 



 



 

 

 



 



 



 



 



 



 



 



 

 



 



 



 



 



 



 



 



 



 



 



 



 



 



 



 



 



 



 



 



 



 



 


